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第 212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4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中午 12：20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參、 工作報告： 

1、依照往例，實習單位若為同一集團新設分館、分店或分部，須補齊營

利事業登記證及消防安檢合格證明。下列單位已完成上述資料的補件

成為本校實習合作單位，永心鳳茶有限公司－浪際、集思國際會議－

嘉和國際會議視聽以及瓶蓋工廠台北製造所、共樂遊－欣食旅。 

2、圓桌會議顧問(股)公司及金龍永盛旅行社因近五年內未有實習生，依

本校規定須重新提交新增實習合作單位申請表及相關資料，以上兩家

公司已完成補件重啟成為本校實習合作單位。 

3、於上次會議決議刪除境外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中第五點每日實習時間

「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等字。但於會議結束後

收到教育部來函，依據教育部於 113 年 12 月 4 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2303494 號函指示，為強化保障外國學生實習品質及身心狀況，外

國學生參與實習課程應比照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規範：「柒、其

他(四)學生於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讀活動，每週總時數不

得逾 40 小時，且學生每日實習及工讀總時數不得超過 8 小時，且結

束時間不得超過晚上 10 點。」因此再次保留本校境外生校外實習合

約書中第五點每日實習時間「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

行」等字。 

4、校外實習生懲處列表： 

科系 姓名 系懲處 事由 

進餐管三 A 林○霆 小過 2 次 

林生原於新板希爾頓實習，因餐廳為兩頭
班，故時間較長，且來回車程 3H，實習 3
個月仍不適應，目前已轉調至麥當勞林口
店。詳如院級實習委員會議資料(附件 1)。 

餐管三 A 何○蓁 小過 1 次 

何生原於台中永心鳳茶實習，於分發前已
獲知分發至內場，但該生未依系上規定提
出申請內場實習，且知情不報，目前已轉
調王品夏慕尼實習。詳如院級實習輔導會
議資料(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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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餐管三 B 葉○文 小過 1 次 

葉生原於礁溪老爺實習，因無法適應主管
教育員工方式，造成心理影響，也無法配
合實習單位所在地之氣候，期間已多次感
冒生病，目前已轉調瓦城實習。詳如院級
實習輔導會議資料(附件 2 )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詳如說明，提請

討論。 

說  明： 

1、依據教育部 113 年 11 月 26 日臺教技(三)字第 1130118238 號函辦理。

應指定實習輔導教師落實實地輔導訪視，每學期至少 2 次以上，以確

實瞭解學生實習現況並作成訪視紀錄。 

2、依據 113 年 12 月 4 日第 211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決議辦理。為節省

訪視差旅費及實習輔導教師訪視時間，一學期以一次實地訪視，一次

得以分區聯訪(北中南東)形式進行。 

3、檢附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

全文(附件 3-1、3-2)。 

4、本要點業經 113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3 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並 E-

mail 本校教職員群組廣徵意見，迄截止日有 1 件餐管系教師修正意見

如附件 4。 

※分區聯訪建議： 

分區聯訪可分成北中南東四區，每學期由實習輔導教師自行辦理以班

級為單位共計 4場，於每學期與學生討論排定分區聯訪時間，學生依

照所排定之時間出席與會，並補助出席之教師及學生每人餐費 120

元，不克出席的學生，視同放棄補助權益，不可要求退費。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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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延續前案，餐管系教師提出修正建議，建議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點

計算實施要點」第二十點規定，詳如說明，提請會議討論。 

說  明：現行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第二十點規定如下，是否修

正，提請討論。 

 

 

 

 

 

 

 

決  議： 

 

提案三：新增實習合作單位複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擬建教單位 推薦單位 說明 

台中勤美洲際酒店 
旅館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5 

台北國泰萬怡酒店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6 

麗莉溫德姆 餐管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7 

安秝策略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行銷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8 

大和飯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日航酒店) 
應日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9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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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校 外 實 習 輔 導 實 施 要 點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

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

協助學生處理生活環境及

工作適應問題，由各系（科）

學程實習輔導教師若干人，

實施校外訪視及輔導，並配

合研究發展處及國際事務

處作聯合訪視及輔導，其訪

視差旅費由校實習輔導費

預算項下支付。實習輔導教

師每學期至少訪視兩次以

上，其中一次為實地訪視，

另一次得以分區聯訪形式

進行，以確實瞭解學生實習

狀況。 

四、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

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

協助學生處理生活環境及

工作適應問題，由各系（科）

學程實習輔導教師若干人，

實施校外訪視及輔導，並配

合研究發展處及國際事務

處作聯合訪視及輔導，其訪

視差旅費由校實習輔導費

預算項下支付。國內新實習

單位如首次有學生實習，實

習輔導教師於學生報到後

二個月內，至少進行實地訪

視一次，並於當學期實習結

束前進行第二次實地訪視。 

一、依據教育部113年11

月 26 日臺教技(三)

字第 1130118238 號

函辦理。應指定實習

輔導教師落實實地

輔導訪視，每學期至

少 2次以上，以確實

瞭解學生實習實況

並作成訪視紀錄。 

二、依據 113 年 12 月 4

日第 211次實習輔導

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為節省訪視差旅費

及實習輔導教師訪

視時間，一學期以一

次實地訪視，一次得

以分區聯訪(北中南

東)形式進行。 

三、刪除新實習單位首

次有實習生，須於當

學期進行實地訪視

二次等字。 

四、餐管系教師於 12/20

建議如下： 

➢ 建議 1、有關實習輔

導教師每學期至少

訪視兩次以上，其中

分區聯訪，是否可由

學校或學院統籌辦

理。 

業管單位回覆： 

根據教育部於 113年

11 月 26 日臺教技

( 三 ) 字 第

1130118238號函示，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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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應指定實習

輔導教師落實實地

輔導訪視，每學期至

少進行 2次以上，以

確實瞭解學生實習

情況，並作成訪視紀

錄。」 

若由院級或校級統

一辦理，可能面臨以

下問題： 

1.辦理時間較無彈

性，恐造成學生權益

受損。 

2.場地及空間限制，

且須額外負擔場租

費。 

3.實習單位的高餐

學生若多人被抽調，

可能導致排班混亂，

影響正常運作。 

基於上述考量，建議

仍由實習輔導教師

負責每學期進行一

次實地訪視，另一次

則以分區聯訪的形

式進行，以提高訪視

成效及效率。 

➢ 建議 2、本校實習訪

視學生學分為 10 學

分，教師只有 4鐘點，

建議修改教師實習

訪視鐘點費 4以上。 

業管單位回覆： 

    已列入提案二討論。 

➢ 建議 3、建議其他與

實習訪視相關的法

規一併檢視、修正。 

業管單位回覆： 

    經盤點組內實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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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關法規僅有校

外實習輔導實施要

點第四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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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校外實 習輔導實施要 點修正草案 全文  

97 年 3 月 20 日第 17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8 年 2 月 4 日第 19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2 月 19 日第 19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3 月 25 日第 2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6 日第 228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校名）  

100 年 2 月 17 日第 23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8 月 29 日第 26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 月 8 日第 30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7 月 12 日第 37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2 月 22 日第 39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2 月 25 日第 45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6 月 2 日第 48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1 月 23 日第 49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2 月 8 日第 50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5 月 17 日第 5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落實實務教學，實施校外實習課程，使學生能於養成教育階段，培養實務專業能 

力，將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成為符合業界需求之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教學單位應成立各級實習委員會，並制定相關輔導辦法，以強化學生學習輔導。 

（一）學院應設立院級實習委員會，制定委員會設置辦法及輔導實施要點，統籌院內各系

（科）學程實習事項，院長、各系（科）學程主任及各系實習班導師代表一名為當然

成員。 

（二）系（科）學程應設置校外實習輔導小組，制定小組設置辦法及輔導實施要點，主任

及校外實習班級導師為當然成員，並由校外實習班級且符合教授「專業課程」資格

之導師擔任該班實習輔導教師為原則。 

三、本校校外實習合作單位遴選，係由各系(科)學程、研究發展處或國際事務處選定可提供本

校專業課程對應相關操作或研修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機關（構）為實習合作對象，經系

(科)學程教師實地訪評，再經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院級實習委員會與校級實習輔導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可成為本校實習合作單位。 

四、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協助學生處理生活環境及工作適

應問題，由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教師若干人，實施校外訪視及輔導，並配合研究發

展處及國際事務處作聯合訪視及輔導，其訪視差旅費由校實習輔導費預算項下支付。實

習輔導教師每學期至少訪視兩次以上，其中一次為實地訪視，另一次得以分區聯訪形式

進行，以確實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附件 3-2 



5 
 

五、實習輔導教師之職責如下： 

（一）密切與業界指導實習學生負責人連繫及研擬實習學習事宜。 

（二）主動通報研究發展處及國際事務處校外實習學生及業界各項資料異動。 

（三）評閱學生期中、期末專業實習報告、實習日誌或週記等。 

（四）出席實習輔導小組會議，反映問題及提出解決建議。 

（五）協助學校相關部門公佈相關注意事項，並負責學校與學生間溝通，主要工作細項

如下： 

1、按照計畫實施訪視及輔導。 

2、填繳訪視及輔導記錄。 

3、提供校刊有關訪視實習學生工作之照片與相關新聞訊息。 

（六）評定實習成績，登錄業界評核實習成績，核算後繳交教務處。 

（七）協助處理學生實習之生活及其他相關事宜。 

六、各系（科）學程主任負責主持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會議，檢討校外實習輔導相關

事宜，監督並於必要時協助代理實習輔導教師校外訪視及輔導工作。 

七、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 

八、本校校外實習以全時全職工作為限，每週正常工時須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海外實習

則配合當地法令規範之；全學年實習須滿 12 個月、全學期實習須滿 6 個月。 

九、實習學生單位轉換輔導與替代方案處理原則如下： 

（一）至實習單位報到未滿三個月，不得任意轉換，但因個人身體因素、公司違反勞基法

及職場性別不平等對待及其他特殊狀況等，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另覓新實習單位。 

（二）學生因各項因素申請轉換單位，經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教師及主任同意後，繳

交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學生填寫）及輔導表（導師填寫）予研究發展處實習輔導

組備查，始得另覓新實習單位。 

（三）學生實習單位之轉換，若係因學生之過失，得視情節輕重，依各系（科）學程實習

輔導小組審議懲處，並送院級與校級實習委員會核備。 

（四）學生因身心狀況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應提具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

機構診斷證明，經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審議返校採用替代方案，並經院級

實習委員會議備查。欲申請以其他未曾修讀課程替代「校外實習」課程者，得於不

影響其畢業學分情況下，由所屬系（科）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替代課程。時程於當

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得申請返校修課；時程於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後，則延至下

一學期之後辦理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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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款醫療機構比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 

十、國內實習成績考核之評定方式： 

（一）實習單位工作表現及出勤之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 

（二）本校實習輔導老師訪視輔導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三）實習作業及心得報告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十一、海外實習成績考核之評定方式： 

（一）修課期間，學習成績（含課業及輔導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輔導老師訪視 

   輔導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實習期間，實習單位工作表現及出勤之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輔導老師 

      訪視輔導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十二、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各系（科）學程遴選校外實習單位應審慎安排，讓學生瞭解校外

實習為校內課程之延伸，並應顧及學生課程中理論與實際之銜接性。 

十三、本校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除辦理學生平安保險外，得依學生意願加辦意外保險，各

系（科）學程應於校內辦理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

細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十四、辦理校外學生實習績優之業界及指導人員，經訪視及輔導人員建議，校外實習輔導委

員會通過後，由學校報請其主管機關獎勵之。 

十五、為因應學生至海外實習的特殊性，海外實習生之實習及輔導得依國際事務處所訂之海

外實習及研習輔導補充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實習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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